
 

 

page： 

K061 

條目： 

觀與無觀 

內容： 

『戒成就比丘，……須陀洹比丘，……斯陀含比丘，……阿那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

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五盛陰苦、空、無我。……阿羅漢比丘，所

作已過。』思惟已畢。增等見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一）(CBETA, T02, no. 125, p. 689, c14-p. 

690, a12)： 

聞如是：一時，尊者舍利弗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眾多比丘到舍利弗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舍利弗言：「戒

成就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戒成就比丘當思惟五盛陰無常、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

空、無我。云何為五？所謂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爾時，戒成就比丘思惟

此五盛陰，便成須陀洹道。」 

比丘白舍利弗言：「須陀洹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須陀洹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

空、無我。諸賢當知。若須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斯陀含果。」 

諸比丘問曰：「斯陀含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斯陀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苦、

空、無我。爾時，斯陀含比丘當思惟此五盛陰時，便成阿那含果。」 

諸比丘問曰：「阿那含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阿那含比丘亦當思惟此五盛陰為苦、為惱、為多痛畏；亦當思惟此五盛

陰時，便成阿羅漢。」 

諸比丘問曰：「阿羅漢比丘當思惟何等法？」 



 

 

舍利弗報言：「汝等所問何其過乎？羅漢比丘所作以過，更不造行，有漏心得解脫，不

向五趣生死之海，更不受有、有所造作。是故，諸賢！持戒比丘、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當思惟此五盛陰。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條目： 

親族 

內容： 

 『親族之廕，勝外人也。』增等見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二）(CBETA, T02, no. 125, p. 691, a5-6)： 

世尊告曰：「親族之廕，故勝外人。」 

 

條目： 

大沙門 

內容： 

 『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為大沙門。』增等見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二）(CBETA, T02, no. 125, p. 690, a14-22)： 

爾時，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為大沙門。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是時，波斯匿

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釋家女。設與我者，乃適我心；若不見與，我今

當以力往逼之。」爾時，波斯匿王即告一臣曰：「往至迦毘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

告彼釋種云：『波斯匿王問訊起居輕利，致問無量。』又語彼釋：『吾欲取釋種女，設

與我者，抱德永已；若見違者，當以力相逼。』」 

 

條目： 

善處，善利，善業 

內容： 



 

 

 『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於如來法中得信

根。……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得三達明，名為安處善業。……人為天善處，良

友為善利，出家為善業，有漏盡無漏。』增等見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三）(CBETA, T02, no. 125, p. 693, c21-p. 

694, a1)： 

世尊告曰：「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處、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於如

來法中得信根，是謂名為快得善利。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於如來法中而得信根，剃

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彼以學道，戒性具足，諸根不缺，飯食知足，恒念經

行，得三達明，是謂名為安處善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人為天善處，良友為善利，出家為善業，有漏盡無漏。」 

 

條目： 

佛出人間 

內容： 

 『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增等見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三）(CBETA, T02, no. 125, p. 694, a2-5)：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來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

達。所以然者，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是故，比丘！於此命終當生天

上。」 

 

條目： 

五辱出家法 

內容： 

 『沙門出家，有五毀辱之法。一者頭髮長；二者爪長；三者衣裳圿垢；四者不知時

宜；五者多有所論。──多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一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教；三

者人所不喜見；四者妄言；五者鬪亂彼此。』增等見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四）(CBETA, T02, no. 125, p. 694, a11-18)：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沙門出家有五毀辱之法。云何為五？一者頭髮長；二者爪長；

三者衣裳垢坋；四者不知時宜；五者多有所論。所以然者，多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

云何為五？一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所不喜見；四者妄言；五者鬪亂彼

此。是謂多論說之人有此五事。比丘！當除此五，而無邪想。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 

 

條目： 

法界恒住 

內容： 

 『此五事最不可得，（增善聚品 7.）若如來出世，若如來不出世，此法界恒住如故，

而不朽敗，有喪滅之聲，生、老、病、死。若生、若逝，皆歸於本。』增等見品 6.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六）(CBETA, T02, no. 125, p. 697, a13-2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間五事最不可得。云何為五？應喪之物欲使不喪者，此不可

得；滅盡之法欲使不盡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夫病之法欲

使不病者，此不可得也；夫死之法欲使不死者，此不可得。是謂，比丘！有此五事最

不可得。若如來出世，若如來不出，此法界恒住如故，而不朽敗，有喪滅之聲，生、

老、病、死。若生、若逝，皆歸於本。是謂，比丘！此五難得之物。」 

 

條目： 

五根得果 

內容： 

 『行此五根已，便成須陀洹；家家、一種，轉進成斯陀含；轉進滅五結使，成阿那

含；……轉進有漏盡成無漏。』增等見品 6.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六）(CBETA, T02, no. 125, p. 697, a22-29)： 

「當求方便，修行五根。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

比丘！行此五根已，便成須陀洹；家家、一種，轉進成斯陀含；轉進滅五結使，成阿

那含，於彼般涅槃不來此世；轉進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



 

 

遊化，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當求方便，除前五事，修後五根。如是，比丘！當作

是學。」 

 

條目： 

五人不可治 

內容： 

 『一者諂諛之人，不可療治；姦邪之人不可療治；惡口之人不可療治；嫉妬之人不

可療治；無反復之人不可療治。』增等見品 7.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七）(CBETA, T02, no. 125, p. 697, b3-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五人不可療治。云何為五？一者諛諂之人不可療治；姦邪

之人不可療治；惡口之人不可療治；嫉妬之人不可療治；無反復之人不可療治。是

謂，比丘！有此五人不可療治。」 

 

條目： 

魔縳 

內容： 

 『設興結使魔已被縛，若不興結使魔已得脫；毀人魔被縛，不毀人魔不被縛；動魔

被縛，不動魔不被縛。』增等見品 8.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八）(CBETA, T02, no. 125, p. 697, c6-16)： 

【按：亦參 S. 11. 1. 4. Vepacitti.】 

「比丘當知，纏縛之急，莫過此事；魔之所縛，復甚於斯。設與結使魔以被縛，動魔

被縛，不動魔不被縛。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使心不被縛，樂閑靜之處。所以然

者，此諸結使是魔境界。若有比丘在魔境界者，終不脫生、老、病、死，不脫愁、

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若復比丘心不移動，不著結使，便脫生、老、病、死、

愁、憂、苦、惱，我今說此苦際。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無有結使，越出魔界。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滅盡 

內容： 

『此五盛陰，無欲、無作，為磨滅法；彼滅盡者，名為滅盡。』增等見品 9.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九）(CBETA, T02, no. 125, p. 697, c21-27)： 

世尊告曰：「阿難！色者無為，因緣而有此名；無欲、無為，名滅盡法。彼盡者，名曰

滅盡。痛、想、行、識，無為、無作，皆是磨滅之法，無欲、無污，彼滅盡者，故名

滅盡。阿難當知，五盛陰無欲、無作，為磨滅法；彼滅盡者，名為滅盡。此五盛陰永

以滅盡，更不復生，故名滅盡。」 

 

條目： 

國衰民少 

內容： 

 『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使本有城郭，今日丘荒；摩滅；本有人民，今日丘荒，皆

由生民慳貪結縛，習行愛欲之所致。』風雨不時，種植不長；雨雹壞苖，爭殺；神祇

不祐，疾疫流行；『由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熾盛。』增等見品 10.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6〈等見品 34〉（一○）(CBETA, T02, no. 125, p. 698, a5-

22)： 

世尊告曰：「梵志！欲知由此人民所行非法故，使本有城廓，今日磨滅，本有人民，今

日丘荒，皆由生民慳貪結縛習行，愛欲之所致故，使風雨不時，雨以不時，所種根

栽，不得長大，其中人民死者盈路。梵志當知，由此因緣，使國毀壞，民不熾盛。 

「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便有雷電霹靂自然之應，天降雹雨，壞敗生苗，

爾時人民死者難計。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共相諍競，或以手拳相加，瓦

石相擲，各各自喪其命。復次，梵志！彼人民之類已共諍競，不安其所，國主不寧，

各興兵眾共相攻伐，至大眾死者難計。或有被刀者，或有矟箭死者。如是，梵志！由

此因緣，使民減少不復熾盛。復次，梵志！人民之類所行非法故，使神祇不祐而得其

便，或遭困厄，疾病著床，除降者少，疫死者多。是謂，梵志！由此因緣，使民減少

不復熾盛。」 

 



 

 

條目： 

住正聚者五相 

內容： 

 『在正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應笑則笑，應歡喜則歡喜，應起慈心則起慈

心，可恥則恥，聞善言專意聽。』邪聚反此。增邪聚品 1.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一）(CBETA, T02, no. 125, p. 698, c24-p. 

699, a1)： 

世尊告曰：「在正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知此人為住正聚。云何為五？應

笑則笑，應歡喜則歡喜，應起慈心則起慈心，可恥則恥，聞善著意；當知此人已住正

聚。是故，諸比丘！當除邪聚，住於正聚。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條目： 

如來當為五事 

內容： 

 『一者當轉法輪，二者當度父母，三者無信之人立於信地，四者未發菩薩意使發菩

薩心，五者當授將來佛決。』增邪聚品 2.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二）(CBETA, T02, no. 125, p. 699, a4-10)：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出現世時，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轉法輪，二者

當度父母，三者無信之人立於信地，四者未發菩薩意使發菩薩心，五者當授將來佛

決。若如來出現世時，當為此五事。是故，諸比丘！當起慈心向於如來。如是，比

丘！當作是學。」 

 

條目： 

五施非福 

內容： 

 『一者以刀施人，二者以毒施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以婬女施人，五者造作神

祠。此五施不得其福。』增邪聚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三）(CBETA, T02, no. 125, p. 699, a12-15)：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惠施不得其福。云何為五？一者以刀施人，二者以毒施

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婬女施人，五者造作神祠。是謂，比丘！有此五施不得其

福。」 

 

條目： 

五施得大福 

內容： 

 『有五施令得大福：一者造作園觀，二者造作林樹，三者造作橋梁，四者造作大

船，五者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增邪聚品 3.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三）(CBETA, T02, no. 125, p. 699, a16-20)： 

「比丘當知：復有五施令得大福。云何為五？一者造作園觀，二者造作林樹，三者造

作橋梁，四者造作大船，五者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令

得其福。」 

 

條目： 

女人五力慢夫 

內容： 

 『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一者色力，二者親族之力，三者田業之力，四者兒力，五

者自守力。……夫主以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增邪聚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四）(CBETA, T02, no. 125, p. 699, a29-b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為五？一者色力，二者親族之力，

三者田業之力，四者兒力，五者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比丘當知，女人依此五

力已，便輕慢夫主。設復夫以一力，盡覆蔽彼女人。云何為一力？所謂富貴力也。夫

人以貴色力不如，親族、田業、兒、自守盡不如也。皆由一力，勝爾許力也。」 

 

條目： 

一力勝魔五力 

內容： 

 『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力、聲力、香力、味力、細滑力。……聖弟子成就一力，

勝爾許力。云何為一力？所謂無放逸力。』增邪聚品 4. 



 

 

出處： 

※參見《增壹阿含經》卷 27〈邪聚品 35〉（四）(CBETA, T02, no. 125, p. 699, b7-15)： 

「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云何為五？所謂色力、聲力、香力、味力、細滑力，夫愚癡

之人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者，不能得度波旬境界。若聖弟子成就一力，勝爾

許力。云何為一力？所謂無放逸力。設賢聖弟子成就無放逸者，則不為色、聲、香、

味、細滑之所拘繫。以不為五欲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

墮魔境界，度諸畏難，至無為之處。」 


